
理律盃辯論賽題目

1.
甲國為發展高科技產業，於首都市郊區，開發佔地一千公頃的高科技工業城(科技城)，為便利科技城內及與首都市間之交通，故於2003年年初宣布興建磁浮鐵路一條，並為引進民間之創意及資金，故以BOT(興建、營運、移轉)方式邀請國內、外有能力及興趣之廠商參與競標。

2.
依據甲國於2003年4月1日公告的民間參與首都市與科技城間磁浮鐵路BOT案投標須知，有意爭取本計畫之民間廠商必須符合下列條件：

(1)
須由二家以上廠商組成一企業聯盟。

(2)
企業聯盟所有成員的實收資本額總計須達500億元。

(3)
企業聯盟中須有一成員有設計、製造、安裝磁浮鐵路機電系統的實績，且該系統必須經過商業運轉以驗證安全性及可靠度無虞。

(4)
得標的企業聯盟應在三個月內成立一專案公司，與甲國政府簽訂本計畫的BOT合約，負責執行本計畫。

投標須知另外規定，非經過甲國同意，企業聯盟成員不得變更；同時專案公司一旦成立後，必須概括繼受企業聯盟於投標階段所為之一切承諾及義務。投標須知其他相關規定，如附件一。

3.
甲國A、B、C、D四公司各自經營保險、營造及機電設備製造業務，認為本計畫商機無窮，故結合乙國X公司共同組成必勝企業聯盟。X公司在乙國及丙國均曾參與類似磁浮鐵路計畫，同時負責機電系統之供應，該等計畫現已商業運轉中，成效良好。為界定彼此間合作競標關係，A、B、C、D及X五家公司於2003年4月1日簽訂企業聯盟協議書，其重要條文詳如附件二。

4.
於簽訂企業聯盟協議書後，五家公司即依各自分工範圍協力備標。於2003年10月31日投標截止日時，只有二個企業聯盟投標，一為必勝企業聯盟，另一為必成企業聯盟。必成企業聯盟係由甲國另三家公司加上丁國Y公司組成，並由Y公司負責供應機電系統。X公司與Y公司正巧是全球惟二有供應磁浮鐵路機電系統能力的廠商。


經過甲國政府評選，認為二家企業聯盟均合格，但因必勝企業聯盟不但不要甲國政府投資於本計畫，反而承諾於日後經營利潤中提出5%回饋政府，因此雀屏中選。

5.
必勝企業聯盟於2003年12月31日完成與甲國政府議約，於2004年1月31日成立專案公司，並於2004年2月28日由專案公司與甲國政府簽署BOT合約。然X公司因認為與必勝企業聯盟有關機電供應契約之條件尚未談妥，所以只象徵性投資3千萬元於專案公司(佔專案公司股權5%)，其餘95%之股份則由A、B、C、D公司持有。專案公司計有五席董事，均由A、B、C、D公司指定代表擔任，並由A公司之董事長兼任專案公司董事長。

6.
A、B、C、D公司於專案公司與甲國政府締結BOT合約後，即不斷與Y公司有所接觸。而甲國政府為協助其國營事業Z公司取得丁國石油探勘權，也相當鼓勵必勝企業聯盟及專案公司與丁國之Y公司多合作。


專案公司隨即宣布開放由X公司及Y公司以競標方式爭取本計畫機電系統之供應合約。Ｘ公司雖然多次以口頭或書面表示異議，認為專案公司此舉有違企業聯盟協議書之規定，但迫於現實，仍依專案公司要求，提出其報價。


專案公司嗣於2004年6月1日宣布X公司及Y公司之機電系統均符合本計畫之需求，但因Y公司所報價格比X公司低了十億元，故決定決標給Y公司。專案公司並於2004年8月1日與Y公司簽約。

7.
專案公司將本計畫之營建工程陸續發包給B公司及C公司，同時將本計畫之保險均向A公司投保。另D公司則擔任Y公司之下包。根據合理估算，A、B、C、D四家公司約可自本計畫中共獲得五百億元之利潤。另上述發包情形，與企業聯盟協議書中所載成員之分工規定，完全一致。

8.
X公司為爭取本計畫，已投入約八億元之備標費用。因不甘受損，故依企業聯盟協議書之規定，向國際商會對A、B、C、D及專案公司提起仲裁，除請求賠償八億元之備標費用外，並請求一百億元之不當得利返還及一百億元之所失利益賠償。

9.
在仲裁提起後，專案公司的律師對專案公司分析案情，認為專案公司並非企業聯盟協議書之當事人，故可拒絕應訴。惟A、B、C、D公司為避免仲裁纏身並承擔潛在之責任，乃透過其所控制之專案公司董事會，決議由專案公司應訴，並表明若仲裁庭認定Ｘ公司確有法律上之請求權，則由專案公司一肩扛起所有責任，與A、B、C、D公司無關。

10.
Ｘ公司與專案公司隨即簽署仲裁範圍約定書，開始仲裁程序。數日後，X公司突以專案公司股東身份追加請求代位專案公司向A、B、C、D公司請求損害賠償，理由為A、B、C、D公司身為專案公司之大股東，並控制董事會，卻違背對公司之忠實義務，讓專業公司承擔大股東違約之責任。在X公司提出仲裁請求時，專案公司因多次增資，已加入許多投資大眾，原A、B、C、D公司所持有之股份，業被稀釋至約20%。

11.
企業聯盟協議書之準據法為甲國法。甲國法法律相關規定如附件三。甲國最高法院就不當得利之案例，有數則重要裁判可資參考，如附件四。但就其他相關法條，則無任何實務見解可供參考。X公司與Y公司在仲裁程序中同意，某國權威學者王澤鑑教授有關不當得利之著作，在本件中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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